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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国刑事犯罪态势变化下

轻罪治理实践困境

（一）刑事犯罪结构变化与轻

罪治理

近年来，我国刑事犯罪结构发

生重大变化，案件总量递增的同

时，严重暴力犯罪明显减少，轻微

刑事犯罪数量持续增长、占比大幅

攀升，刑事犯罪结构呈现明显的轻

罪化特征。而在立法层面，积极刑

法观导向下，我国刑事立法呈犯罪

化取向，轻罪立法扩张已成常态。

我国社会治理已进入新阶段，轻罪

案件成为当前犯罪治理的主要对

象。在此背景下，调整既有犯罪治

理体系以积极适应轻罪时代成为

应有之义。《2023-2027 年检察改

革工作规划》提出，要构建治罪与

治理并重的轻罪治理体系。如何

发挥好检察机关在轻罪治理中的

关键作用成为当前重要命题。

（二）轻罪治理存在的实践问题

当下轻罪立法体现出刑事治

理范围扩大化和法益保护前置化

的特征，我国立法模式开始向“轻

罪轻刑”转变。但轻罪化立法使得

刑法犯罪圈扩张，这似乎与刑法的

谦抑性相冲突。在现行治理体系

下，我国轻罪治理在司法实践中仍

存在着一定的问题与挑战。

1、理念方面：重刑主义司法理

念未转变

我国传统“严刑重罚”的法律

思想影响深远，以严厉刑法打击犯

罪者已达到维护社会稳定的目的

已成为大部分民众的法律期望，我

国司法理念仍存在着重刑依赖倾

向。此外我国刑法并未区分轻、重

罪，这容易导致重刑主义蔓延，使

部分轻罪仍适用重罪复杂的诉讼

流程以及较重的刑事处罚，轻罪重

罚现象泛滥，违背罪责刑相适应原

则。

2、制度方面：轻罪治理配套机

制不健全

（1）缺乏分类标准。我国现行

刑法并未区分轻重罪，目前对轻重

罪的分类普遍是在学术界或是司

法实务中使用，一般将法定最高刑

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管制、拘

役的犯罪定为轻罪。同时我国对

犯罪的界定采取“定性＋定量”，因

而还存在“司法上的轻罪”，而其很

大程度取决于司法机关的自由裁

量权。轻罪标准的缺失，使得犯罪

分层治理缺少根源性依据。

（2）诉讼程序亟需优化。习近

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化诉讼制度

改革，推进案件繁简分流、轻重分

离、快慢分道。”这要求在实体上实

现轻重分离，程序上实行繁简分

流 。然而由于实体标准的缺失为

诉讼程序的分流处理带来了难

题。这突出体现在诉讼程序的缺

乏上，轻罪案件在诉前羁押、制裁

措施等方面仍沿用重罪诉讼模式。

3、效果方面：

（1）司法资源不足。轻罪立法

扩张积极回应民意需求的同时，客

观上也造成了实践中刑事案件数

量的激增。而轻罪案件绝大部分

集中于基层检察院办理，这使得基

层检察院人少案多的矛盾加剧。

同时轻罪犯罪类型增加，特别是经

济或者网络新型犯罪的增加使得

现有治理体系应对乏力。

（2）犯罪附随后果过重。轻罪

“一刀切”式的犯罪附随后果的影

响超出了刑罚本身，违反比例原

则。轻重罪在法律附随后果上并

无本质区别，轻罪罪刑不均问题导

致刑罚溢出效应凸显。我国刑法

当前并未规定前科消灭制度，轻罪

行为人及其子女在入伍、就业等方

面仍要受到较大影响，这与预防再

犯罪、引导行为人正常回归社会的

理念相悖。

（3）刑事制裁种类单一、效果

不佳。我国目前的监禁刑使用率

仍较高，与轻罪为主的犯罪结构不

匹配。在刑罚轻缓化的发展趋势

下，非刑罚化的处罚应在轻罪治理

中得到更丰富适用。但刑事制裁

体系转型过程中，仍存在缓刑适用

不科学、财产刑实行不畅等问题，

非刑罚处罚措施较为单一且实行

效果不佳。

二、梁柏台红色法律思想与轻

罪治理的内外联动

中国特色轻罪治理体系应当

立足于本国实际，充分考虑我国的

社会文化、司法实践和公众认知。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传承中华优

秀传统法律文化，从我国革命、建

设、改革的实践中探索适合自己的

法治道路。梁柏台作为我国人民

司法开拓者，其法律思想体现了我

党苏维埃时期对法治体系建立的

探索，是我国部分法律原则和司法

制度的历史源头。在轻罪治理体

系建设的当下，应把握梁柏台红色

法律思想与中国特色轻罪治理实

践的联动关系，推动梁柏台红色法

律思想在新时期展现新内涵。

（一）梁柏台“宽严相济”红色

法律思想与轻罪治理基本原则

梁柏台在《对裁判机关工作的

指示》中，提出“反革命的首要和附

和，要分得很清，反革命的首领处

以重刑，反革命的附和犯应该从

轻”。其认为在处理不同罪犯时应

当进行区分，根据阶段主要矛盾对

犯罪行为进行“严厉打击与酌量减

轻”的区别化处理。综合考虑犯罪

形态、危害程度、主观恶性等因素，

对主谋犯、再犯等加重处置，对未

遂犯、附和犯以及有立功、自首情

节的犯罪分子减轻处罚。其镇压

与宽大相结合的法律思想孕育了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雏形。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源发于

梁柏台“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法

律思想，同时也是基于新时期法治

要求对该思想的扬弃。梁柏台红

色法律思想具有很强的阶级斗争

色彩，其将阶级成分作为区分化处

理依据的做法显然已不符合当下

法治要求，但该思想仍具有一定的

历史借鉴意义。首先是梁柏台“宽

严相济”红色法律思想坚持区分化

处理原则，在立法与案件处置中均

对罪重者与罪轻者进行区别规定，

坚决杜绝“轻案重办”，将“宽严相

济”贯彻立法、司法、执法全流程。

此外，梁柏台在推行“镇压与宽大

相结合”的同时采取立法规定、职

权配置、程序设置等多项举措形成

配套机制，约束公权力的行使，防

止“宽大处理”成为权力滥用、滋生

腐败的温床。

（二）梁柏台人民调解理论与

轻罪治理多元化

“以人民为中心”的马克思主

义法律思想是梁柏台红色法律思

想的底色。人民调解制度是梁柏

台倡导的重要理论之一，其提出

“乡苏维埃有权解决未涉及犯罪行

的各种争执问题”，强调社会矛盾

诉外化解，为现代人民调解制度奠

定了基础。其强调司法工作的群

众参与，除了在司法过程中保障群

众权利外，还重视对群众的普法教

育工作，曾说“对于苏维埃的法令，

应向工农群众做普遍的宣传解释

工作，使一般群众提高法律的常

识，以减少人民的犯罪行为，为彻

底实现苏维埃的一切法令而斗

争！”，通过普法教育源头遏制犯罪

萌芽。

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背景下，

需统筹把握轻罪治罪与治理、立法

犯罪化与司法非犯罪化的关系。

人民调解制度理论是把握轻罪治

理与治罪并重，实现轻罪诉源治理

现代化的有效举措之一。为实现

轻罪案件有效分流或合理出罪，轻

罪治理应当向前端治理延伸，通过

调解工作，源头化解矛盾，促进纠

纷当事人互谅互让，消除轻罪案件

潜在发生因素，实现轻罪案件标本

兼治。充分发挥人民调解制度等

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通过非诉手

段推动简案快结，减少当事人诉

累，节约司法资源，以多元化手段

实现轻罪案件高质效办理。

三、梁柏台红色法律思想指引

下的轻罪治理路径探索

预防控制、打击惩处和教育改

造是轻罪治理的主要手段，既要发

挥治罪的惩戒作用，又要通过治理

控制预防犯罪发生，形成轻罪治理

持续性成效。

（一）实现犯罪分层，推动犯罪

治理轻重分轨

1、实体上实现轻重分层

梁柏台“宽严相济”法律思想

强调了司法办案中的区分原则。

明确重罪与轻罪的划分标准是犯罪

分层的根源，也是实现轻重罪区分

化治理的前提。在犯罪分层的基础

上系统构建科学的轻罪治理体系，

实体法上分层确定管辖范围、不同

犯罪形态处罚范围，以及前科消灭、

缓刑假释等制度适用条件。

2、程序上推进轻重分流

为实现轻重案件程序高效分

流，应充分发挥审前过滤作用。加

强与侦查机关的协作配合，通过提

前介入等手段引导案件在侦查阶

段繁简分流。强化检察机关的不

起诉裁量权，对于无起诉必要性的

轻罪案件无须再进入审判程序。

此外，充分发挥认罪认罚从宽制度

的作用，简化办案程序、缩短办案

周期，提高简易、速裁程序适用率。

3、完善起诉裁量权监督机制

梁柏台强调发挥司法程序的

规范制约作用。不起诉的自由裁

量权尤为重要，其在源头决定了轻

罪的程序分流。在推动轻罪程序

出罪的同时，应当对不起诉裁量权

加以监督。一方面发挥听证会的

监督作用，通过人民监督员的参与

加强检察机关不起诉决定的透明

度与公正性，另一方面，建立上级

机关对下级机关的不起诉决定的

定期审查及不定期抽查机制，确保

不起诉决定适用合法、流程合规。

（二）参与刑事和解，推进轻罪

案件诉源治理

积极推进轻罪和解不起诉工

作，联合人民调解委员会，通过调

解手段实现案件快速高质办理，缓

解司法压力的同时，促进矛盾实质

性化解。充分发挥检察机关人民

调解室的作用，将轻罪犯罪风险化

解于未然，以调解手段化纷止争，

实现源头治理。

（三）坚持人民司法，发挥轻罪

治理司法善意

1、推进非羁押诉讼

积极建立“非羁押为原则，以

羁押为例外”的轻罪诉讼格局。一

方面，加强诉前羁押必要审查，并

生成动态审查机制，防止对已无羁

押必要的犯罪嫌疑人仍错误采取

羁押措施，另一方面积极发挥保证

金的作用，以保证金取代对犯罪嫌

疑人的人身限制。同时发挥大数

据手段，探索运用非羁码等科技手

段实现有效监管。

2、探索前科消灭制度

控制监禁刑在合理必要限度

内，以非羁押强制措施减少羁押、

监禁对犯罪行为人的交叉感染，更

好地推动犯罪行为人的重新社会

化。对于符合条件的轻罪行为人，

探索建立前科封存和消灭制度，积

极促进刑满释放人员回归社会，有

效控制犯罪的标签效应。同时，设

置配套监督机制，采用制定考验

期、定期核查等方式保证前科消灭

合理合规。

（作者系县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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